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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 經 財 經 
&&

生 活生 活 補給站補給站
熱門發燒理財、生活等相關議題，都將在
財經新聞一一呈現。  

財 經 
&

生 活

整理／公關部  資料來源／金管會、國稅局、勞動部

基
本
生
活
費
提
高
至
一
八
．
二
萬
元

 

減
稅
小
確
幸
來
了
！
財
政
部
日
前
公
告
二○

二○

年
度
每

人
基
本
生
活
費
調
高
為
一
八
．
二
萬
元
，
較
去
年
的
一
七
．

五
萬
元
大
增
七
千
元
，
是
歷
年
來
最
大
調
幅
，
今
年
五
月
報

稅
即
可
適
用
，
若
以
四
口
之
家
試
算
，
假
設
其
餘
扣
除
額
、

免
稅
額
不
變
下
，
年
報
稅
可
多
扣
二
．
八
萬
元
，
以
稅
率
五
％

計
算
，
可
望
省
稅
一
四○

○

元
。
若
是
單
身
小
資
族
且
無
扶

養
親
屬
的
話
，
原
本
可
享
有
的
免
稅
額
八
．
八
萬
、
標
準
扣

除
額
十
二
萬
元
合
計
，
就
已
超
過
基
本
生
活
費
，
因
此
無
法

再
從
綜
合
所
得
額
中
多
扣
。

 

財
政
部
表
示
，
此
次
調
整
，
預
估
受
益
戶
數
為
二○

五
萬

戶
，
減
稅
利
益
為
九
六
．
五
七
億
元
，
民
眾
於
五
月
申
報
二

○

二○

年
度
綜
合
所
得
稅
時
適
用
。

 

納
保
法
自
二○

一
七
年
上
路
後
，
首
次
立
法
保
障
國
家
不

可
對
民
眾
「
維
持
基
本
生
活
所
需
的
費
用
」
課
稅
，
財
政
部

每
年
公
告
的
基
本
生
活
費
，
從
二○
一
七
年
每
人
一
六
．
六

萬
元
、
二○

一
八
年
每
人
一
七
．
一
萬
元
、
二○

一
九
年
每

人
一
七
．
五
萬
元
，
到
二○

二○

年
調
高
為
一
八
．
二
萬
元
，

是
歷
來
最
大
幅
度
的
調
整
。

 

依
據
納
保
法
規
定
，
為
了
保
障
民
眾
基
本
生
活
所
需
，

基
本
生
活
費
不
課
稅
，
若
申
報
戶
基
本
生
活
費
用
總
額
，
超

過
依
所
得
稅
法
規
定
可
減
除
的
免
稅
額
及
扣
除
額
合
計
數
，

則
兩
者
差
額
，
還
可
進
一
步
自
申
報
戶
當
年
度
綜
合
所
得
額

減
除
。
依
規
定
，
納
入
與
基
本
生
活
費
總
額
比
較
基
準
的
包

括
：
免
稅
額
、
標
準
或
列
舉
扣
除
額
、
身
心
障
礙
、
教
育
學

費
、
幼
兒
學
前
、
儲
蓄
投
資
及
長
期
照
顧
特
別
扣
除
額
。

繼
承
人
拋
棄
繼
承 

仍
可
能
被
選
為
遺
產
管
理
人

 

財
政
部
北
區
國
稅
局
表
示
，
法
定
繼
承
人
全
部
拋
棄
繼
承

事
件
，
雖
多
屬
遺
債
大
於
遺
產
，
形
同
破
產
，
但
為
維
護
公

益
及
被
繼
承
人
債
權
人
之
權
利
，
且
考
慮
管
理
遺
產
之
公
平

性
及
適
切
性
，
法
定
繼
承
人
雖
聲
明
拋
棄
繼
承
，
仍
會
被
選

任
為
遺
產
管
理
人
。

 

該
局
說
明
，
依
據
民
法
第
一
一
七
六
條
至
第
一
一
七
八
條

規
定
，
納
稅
義
務
人
死
亡
，
若
全
體
繼
承
人
均
拋
棄
繼
承
權
，

且
無
選
定
遺
產
管
理
人
時
，
稅
捐
稽
徵
機
關
為
實
現
國
家
租

稅
債
權
，
得
以
利
害
關
係
人
身
分
向
法
院
聲
請
選
任
遺
產
管

理
人
，
再
向
法
院
裁
定
選
任
之
遺
產
管
理
人
送
達
稅
捐
稽
徵

文
書
，
以
利
稅
捐
徵
收
。

 

該
局
舉
例
說
明
，
A

君
經
核
定
補
徵
二○

一
八
年
度
綜

合
所
得
稅
五
萬
餘
元
，
惟
查
A

君
已
於
二○

一
九
年
八
月

間
死
亡
，
其
繼
承
人
即
配
偶
B

君
、
子
女
、
父
母
及
兄
弟

姊
妹
均
已
聲
請
拋
棄
繼

承
，
並
經
法
院
准
予
備
查

在
案
，
也
未
選
定
遺
產
管

理
人
，
致
該
局
無
法
送
達

繳
款
書
。
該
局
為
保
全
租

稅
債
權
，
貫
徹
課
稅
公
平
，

遂
向
法
院
聲
請
選
任
A

君

遺
產
管
理
人
，
經
法
院
裁

定
選
任
其
配
偶
B

君
為
A

君
之
遺
產
管
理
人
，
B

君

不
服
提
起
抗
告
，
惟
法
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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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
量

B

君
與

A

君
同
居
一
家
，
生
活
緊

密
，
對
A

君
之
遺
產
及
遺
債
情
形
瞭
解
較

深
，
B

君
雖
已
聲
明
拋
棄
繼
承
，
仍
無
礙

其
擔
任
遺
產
管
理
人
之
能
力
及
道
義
，
故
駁

回
抗
告
，
B

君
於
收
到
該
局
寄
送
之
繳
款

書
，
查
對
無
誤
後
，
即
依
限
繳
納
稅
捐
。

 

該
局
特
別
提
醒
，
法
定
繼
承
人
雖
聲
明

拋
棄
繼
承
，
仍
應
善
盡
社
會
責
任
，
為
保
護

租
稅
債
權
之
實
現
，
該
局
仍
會
聲
請
法
院
選

任
已
經
聲
明
拋
棄
繼
承
之
法
定
繼
承
人
為

遺
產
管
理
人
。

個
人
領
取
股
利
扣
取
之
補
充
保
費

仍
應
列
報
營
利
所
得

 

財
政
部
北
區
國
稅
局
表
示
，
二
代
健
保

之
實
施
，
是
為
了
提
升
保
費
負
擔
的
公
平

性
、
強
化
量
能
負
擔
精
神
，
讓
全
民
健
保
永

續
經
營
，
因
此
全
民
健
康
補
充
保
險
費
為
納

入
計
費
項
目
之
所
得
者
所
應
繳
納
之
費
用
。

又
所
得
稅
法
第
十
四
條
關
於
營
利
所
得
部

分
並
無
扣
除
費
用
之
規
定
，
納
稅
義
務
人
應

據
實
依
股
利
憑
單
所
載
之
給
付
總
額
列
報

營
利
所
得
。

 

該
局
舉
例
說
明
，
納
稅
義
務
人
甲
君
於

二○

一
八
年
間
領
取
A

公
司
股
利
二
〇
〇

萬
元
，
經
該
公
司
於
發
放
股
利
時
，
依
全

民
健
康
保
險
法
規
定
扣
取
一
．
九
一
％
之
全

民
健
康
補
充
保
險
費
三
萬
餘
元
，
實
際
發
放

一
九
六
萬
餘
元
，
甲
君
於
辦
理
二○

一
八
年

度
綜
合
所
得
稅
結
算
申
報
時
，
僅
列
報
取

自
A

公
司
營
利
所
得
一
九
六
萬
餘
元
，
經

該
局
依
A

公
司
實
際
發
放
並
填
發
之
股
利

憑
單
金
額
，
核
定
營
利
所
得
二○

○

萬
元
，

並
補
徵
所
得
稅
額
七
千
六
百
餘
元
。
甲
君
不

服
，
主
張
三
萬
餘
元
是
虛
增
之
所
得
，
未
實

際
取
得
不
應
課
稅
，
經
復
查
結
果
，
該
局

以
全
民
健
康
補
充
保
險
費
是
保
險
對
象
應

繳
納
之
費
用
，
由
扣
費
義
務
人
（
即
公
司
）

依
規
定
費
率
於
給
付
時
扣
取
並
繳
納
予
衛

生
福
利
部
中
央
健
康
保
險
署
。
公
司
股
東
所

查
調
之
營
利
所
得
金
額
即
為
公
司
所
申
報

之
股
利
憑
單
金
額
，
核
無
虛
增
所
得
情
形
，

予
以
復
查
駁
回
。

  

該
局
特
別
提
醒
，
個
人
繳
納
之
全
民
健
康

保
險
保
險
費
，
不
論
是
一
般
保
險
費
或
補
充

保
險
費
，
若
採
列
舉
扣
除
額
時
，
均
可
於
保

險
費
扣
除
額
項
目
中
全
數
減
除
，
不
受
金
額

限
制
，
提
醒
民
眾
記
得
列
報
扣
除
。
倘
對
申

報
之
所
得
或
內
容
仍
有
疑
問
，
可
撥
打
免
費

服
務
電
話○

八○
○

○
○

○

三
二
一
，
該
局

將
竭
誠
提
供
諮
詢
服
務
。

土
地
增
值
稅
線
上
試
算
超
簡
單

 

台
中
市
政
府
地
方
稅
務
局
表
示
，
常
有

土
地
所
有
權
人
想
要
瞭
解
其
土
地
移
轉
應

繳
納
多
少
土
地
增
值
稅
，
而
舟
車
勞
頓
跑
到

稅
捐
稽
徵
機
關
查
詢
。
為
此
，
該
局
提
供
便

利
而
貼
心
的
服
務
，
在
家
不
出
門
就
可
知
道

預
估
稅
額
。

 

該
局
說
明
，
民
眾
在
家
上
網
輸
入
網
址

h
ttp

://w
w

w
.ta

x
.ta

ic
h
u
n
g

.g
o

v
.tw

或

「
台
中
市
政
府
地
方
稅
務
局
」
進
入
該
局
網

站
首
頁
，
點
選
分
眾
導
覽
／
一
般
民
眾
／

線
上
試
算
稅
額
／
1
1 

土
地
增
值
稅
試
算-

財
政
部
財
稅
入
口
網
，
輸
入
要
移
轉
土
地
之

前
次
移
轉
年
期
、
土
地
移
轉
現
值
、
前
次

移
轉
現
值
及
土
地
宗
地
面
積
等
相
關
資
料
，

即
可
輕
鬆
得
知
應
繳
納
多
少
土
地
增
值
稅
。

 

該
局
進
一
步
說
明
，
如
果
移
轉
標
的
是

台
中
市
土
地
，
可
由
上
揭
路
徑
點
選
1
3

土
地
增
值
稅
試
算-

台
中
市
地
政
服
務
網

(

自
然
人
憑
證)

，
只
須
輸
入
地
段
、
地
號

及
土
地
所
有
權
人
身
分
證
字
號
，
即
可
快
速

查
到
預
估
應
繳
納
之
土
地
增
值
稅
。

財
政
部
新
措
施 

提
供
民
眾
便
利
服

務
並
打
造
友
善
賦
稅
環
境

 

財
政
部
二○

二
一
年
一
月
一
日
啟
動
七

項
利
民
及
便
民
措
施
，
從
負
擔
減
輕
、
繳
款

便
利
、
裁
罰
合
理
、
振
興
離
島
、
支
持
防
疫

權益學苑 RICH Right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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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
促
進
研
發
等
面
向
，
提
供
民
眾
更
優
質
、

更
便
利
的
服
務
品
質
，
並
打
造
友
善
賦
稅

環
境
。

 

財
政
部
表
示
，
為
協
助
無
自
有
住
宅
民

眾
購
置
住
宅
，
同
時
減
輕
居
住
負
擔
，
二

○

二
一
年
元
旦
起
持
續
辦
理
「
青
年
安
心

成
家
購
屋
優
惠
貸
款
」
，
實
施
期
間
延
長

至
二○

二
二
年
底
，
並
修
正
一
段
式
機
動

利
率
調
降
至
一
．
四○

％
，
促
進
安
心
就

業
及
安
定
生
活
，
落
實
居
住
正
義
。

 

財
政
部
修
正
入
境
旅
客
違
規
攜
帶
超
量

菸
酒
之
罰
鍰
計
算
基
準
，
二○
二
一
年
元

旦
起
，
入
境
旅
客
隨
身
攜
帶
雪
茄
及
酒
品

超
過
免
稅
數
量
且
未
依
規
定
向
海
關
申
報

案
件
，
依
超
過
免
稅
數
量
處
以
罰
鍰
之
計

算
基
準
，
雪
茄
細
分
為
非
葉
捲
雪
茄
及
葉

捲
雪
茄
，
酒
品
也
依
含
酒
精
成
分
多
寡
來

計
算
，
以
符
合
處
罰
比
例
原
則
：

 

1
、
增
列
非
葉
捲
雪
茄
每
二
五
支
處
五

○
○

元
罰
鍰
，
葉
捲
雪
茄
則
維
持
每
二
五

支
處
四○

○
○

元
罰
鍰
。

 

2
、
酒
品
酒
精
成
分
在
一○

％
以
下
者
，

每
公
升
處
五○

○

元
罰
鍰
；
酒
品
酒
精
成

分
超
過
一○

％
者
，
每
公
升
處
二○

○
○

元
罰
鍰
。

  

財
政
部
指
出
，
民
眾
繳
納
國
有
非
公
用
不

動
產
租
金
及
使
用
補
償
金
，
目
前
是
透
過

便
利
商
店
代
收
等
多
元
管
道
繳
款
，
二○

二
一
年
元
旦
起
，
國
有
財
產
署
所
屬
北
、

中
、
南
三
分
署
櫃
檯
新
增
設
置
刷
卡
機
，

民
眾
可
以
臨
櫃
刷
信
用
卡
繳
納
國
有
不
動

產
租
金
及
使
用
補
償
金
。

 

財
政
部
表
示
，
為
振
興
疫
情
期
間
國
內

離
島
觀
光
旅
遊
相
關
產
業
，
二○

二○

年

十
二
月
十
五
日
起
，
離
島
免
稅
購
物
商
店

銷
售
菸
酒
以
外
貨
物
並
由
旅
客
隨
身
攜
至

臺
灣
本
島
或
其
他
離
島
地
區
，
免
稅
金
額

由
六
萬
元
提
高
至
十
萬
元
。

 

此
外
，
財
政
部
提
前
提
醒
民
眾
及
企
業
，

二○

二
一
年
五
月
申
報
二○

二○

年
度
所

得
稅
時
，
三
項
租
稅
優
惠
可
善
加
運
用
：

 
(

一)

嚴
重
特
殊
傳
染
性
肺
炎
員
工
防
疫

隔
離
假
薪
資
費
用
加
倍
減
除
。

 
(

二)

自
政
府
領
取
受
嚴
重
特
殊
傳
染
性

肺
炎
疫
情
影
響
之
各
項
補
助
免
納
所
得
稅
。

 
(

三)

全
職
研
發
人
員
參
與
研
究
發
展
專

業
知
識
的
教
育
訓
練
費
用
，
可
納
入
研
究

發
展
支
出
投
資
抵
減
適
用
範
圍
。

給
付
同
業
公
會
之
會
費
及
教
育
訓

練
費
之
課
稅
規
定

 

財
政
部
中
區
國
稅
局
表
示
，
營
利
事
業

或
執
行
業
務
者
派
員
參
加
所
屬
同
業
公
會

舉
辦
之
教
育
訓
練
課
程
所
支
付
之
教
育
訓

練
費
用
，
於
給
付
時
免
予
扣
繳
所
得
稅
款
，

但
仍
應
依
所
得
稅
法
第
八
九
條
第
三
項
規

定
，
列
單
申
報
主
管
稽
徵
機
關
並
填
發
免

扣
繳
憑
單
；
又
營
利
事
業
或
執
行
業
務
者

所
屬
同
業
公
會
如
已
就
其
舉
辦
類
此
教
育

訓
練
課
程
收
取
之
費
用
，
依
法
開
立
統
一

發
票
者
，
營
利
事
業
或
執
行
業
務
者
得
免

就
該
教
育
訓
練
費
用
列
單
申
報
主
管
稽
徵

機
關
及
填
發
免
扣
繳
憑
單
。

 

該
局
另
說
明
，
營
利
事
業
或
所
得
稅
法

第
十
一
條
第
四
項
規
定
之
教
育
、
文
化
、

公
益
、
慈
善
機
關
或
團
體
加
入
各
該
業
同

業
公
會
或
加
入
依
法
成
立
之
人
民
團
體
成

為
會
員
，
依
規
定
繳
納
之
會
費
，
免
依
所

得
稅
法
第
八
九
條
第
三
項
規
定
列
單
申
報

及
填
發
免
扣
繳
憑
單
。
該
局
籲
請
扣
繳
義

務
人
，
於
給
付
教
育
訓
練
費
用
時
，
應
確

實
依
所
得
稅
法
相
關
規
定
辦
理
，
以
免
受

罰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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